


关于《陆河县农村宅基地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的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了规范我县农村宅基地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工作，保障农村村民合法居住权益，促进节约集约用地，促进乡村振兴。根据我县实际，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起草了《陆河县农村宅基地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现就文件制定有关事宜作说明如下：
二、出台《实施细则》的必要性
一是贯彻落实省、市、县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和住宅建设管理工作的要求。二是贯彻落实好《汕尾市农村建房条例》《关于印发＜汕尾市农村宅基地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的迫切需要。三是保障农民基本居住权益和农房质量安全的现实需要。四是落实疏堵结合遏制农村新增乱占耕地建房“疏”的举措。
二、制定依据
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通知》（粤农农规〔2020〕3号）、《汕尾市农村建房条例》《关于印发＜汕尾市农村宅基地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汕农农〔2023〕88号）。
三、《实施细则》目标
加强农村宅基地用地建房审批管理，规范农村宅基地申请审批程序，保障农村住宅质量安全，保护农村村民合法权益，促进节约集约用地。
四、《实施细则》政策要点
（一）明晰部门职责分工。《实施细则》进一步理清县级部门职责权限，细化镇政府各部门工作责任，健全完善管理体制，特别是明确镇级负责农业农村和规划建设的部门的职责分工。
（二）细化“一户一宅”标准。《实施细则》细化认定户的具体标准，明确分户的流程，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根据本县确定的标准制定本集体经济组织认定户的具体标准。
（三）切实保障农民合法居住权益。《实施细则》提出可采取集体建房、多户联合建房等措施，保障村民实现户有所居，多户村民申请联合建房的，对比单户独立建房，其宅基地面积标准可以适当放宽，层数、高度原则上保留原定标准。
（四）健全农村宅基地管理机制。《实施细则》全面明晰和规范宅基地审批流程，将“五公开”和“五到场”等要求纳入审批程序当中。明确涉及在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主要干道边建房的，需要报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审核，提升重点区域县直部门的监管能力。
（五）加强农村宅基地监督执法。《实施细则》明确镇人民政府应落实监管职责，具体工作由承担综合行政执法的机构牵头各内设机构依部门职责共同实施。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宅基地所有权人的主体作用，加强宅基地管理动态巡查，对违法建设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制止”。
五、审批流程
1.村民以户为单位向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请宅基地建设住宅（提交申请材料）；
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受理后会议讨论通过并公示无异议后报送村委会，由村委会审查通过后提交镇服务窗口，由镇联审小组审核；
3.镇服务窗口收到申请后，材料不齐全的，当场书面告知村民委员会，由申请人限期补正，逾期不补正的，视为撤回申请。材料齐全的，由联审小组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审核和现场踏勘，在《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审批表》上签署审批意见；
4.对符合宅基地用地规定的，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各部门联审结果在20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批意见，核发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对不符合规定的，作出不予批准决定，并书面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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